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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也是“产业工人队伍建

设改革提升年”，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，大理州委、州

政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，紧紧围绕“两城一区”和“三

个走在前列”的发展大局，全力助产业体系培育等重点任务，为

全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批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、健康型

的高技能人才，大理州从暖心惠工着手发力，把产业工人思想引

领与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结合起来，出台了《大理州非

公企业职工学历提升、职称晋级和创新成果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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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理州非公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两个办

法。通过激励职工学历提升、职称晋级、创新成果实施奖励，对

职工体检进行补助等，继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，围绕产

业工人多样化需求做好服务工作，不断提升广大产业工人的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一、对学历提升进行奖励 

对依法建会、组织健全、按时足额上缴工会经费、履行工会

职责的大理州非公企业工会会员，参加自学考试、函授或各类院

校举办的学历提升培训班，年内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

的非公企业工会会员给予一次性奖励。年内获得大专学历的奖励

1000元、获得本科学历的奖励1500元、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奖励

2000元、获得博士生学历的奖励3000元。同时颁发“大理州 XX

年度知识型职工”称号。 

二、对职称晋级进行奖励 

对参加国家工种目录范围培训、考评、鉴定，年内取得人社

部门或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

书的非公企业工会会员给予奖励。年内晋升为中级工的奖励400

元、晋升为高级工的奖励1000元、晋升为技师的奖励2000元、晋

升为高级技师的奖励3000元。同时颁发“大理州 XX 年度技能型

职工”称号。 

三、对创新成果进行奖励 

对通过创新活动，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非公企业工会会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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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奖励，申请奖励的专利要权属明确，专利及其产品符合国家和

省州环保政策，发明人为1人以上的，奖励第一发明人。年内获

得发明专利的奖励5000元。同时颁发“大理州 XX 年度创新型职

工”称号。 

四、对“五小”创新成果进行奖励 

对非公企业职工小革新、小发明、小改造、小设计、小建议

（简称“五小”）创新成果进行奖励。经全总、省总、州总评审

认可，同时创新成果得到运用的予以奖励。年内获得州级“五小”

创新成果的奖励1000元；获得省级“五小”创新成果的奖励2000

元；获得全国级“五小”创新成果的奖励3000元。同时颁发“大

理州 XX 年度五小创新型职工”称号。 

五、对职工健康体检给予补助 

大理州总工会以补助形式，激励非公企业建立职工体检制

度，着力维护职工健康权益。州内建立工会组织并依法缴纳工会

经费的非公企业的工会会员学历提升、职称晋级和创新成果实施

激励，对非公企业开展职工健康体检的给予补助。此项福利政策

面向州内已建立工会组织并依法缴纳工会经费的非公企业，要求

满足条件的非公企业于每年10月底前组织本企业工会会员到国

家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或专业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工作，州、

县（市）工会将对符合条件工会会员予以每人每次补助100元。

奖励、补助资金由州、县（市）两级工会统筹，各承担50%，并

纳入年度经费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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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州创新出台系列政策，激励广大非公企业产业工人适应

新时代发展要求，积极加强自身建设，努力提升学历层次、技能

水平、创新本领，激励非公企业建立职工体检制度，激励力度大，

精准服务非公企业的产业工人，精准惠及非公企业产业工人队伍

学历技能提升、创新创造，维护非公企业产业工人健康权益，助

推企业缩减职工教育培训成本，助推产业工人终身学习，投身产

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，是有创新的惠企利民的好政策。大理州的

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是云南省改革整体推进的一个缩影，

也是云南在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敢闯敢试、先行先试的责

任担当的生动体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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